关于《方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建设的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管理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一、基本情况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纳入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的经营性项目资产，原则上都要建立联农带农机制，资产经营主体要落实联农带农责任。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等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作为加强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和促进农户增加收入的重要举措，切实强化组织领导，进行专题安排部署，加强调度推进，多措并举抓好工作落实，督促经营主体认真落实联农带农责任。故我县需制定该通知以保障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
本通知的起草由方城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吴延林向局长闫付军汇报研究后，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由吴延林同志负责落实，乡村振兴监测中心负责起草，并报请县政府。依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指导意见》（国乡振〔2022〕9号）、《河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在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拿出了初稿。政府常务会及相关部门对初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根据讨论研究的结果对该意见进行了修改，形成了讨论稿，并由法制部门对该文件讨论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核。审核通过后，2025年4月11日该方案（讨论稿）提交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方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建设的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管理的通知》。后按照程序对该意见进行了进一步的把关审核，于2025年4月21日印发实施。
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指导意见》（国乡振〔2022〕9号）、《河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的管理使用，保障脱贫群众、监测对象和村集体的合法权益，推动经营类项目效益最大化，有效发挥帮扶项目对农户特别是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的带动作用，促进产业增值、村集体经济和群众增收，决定制定该文件以保障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核心内容
这份文件的核心目的是规范使用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衔接资金”）所建成的经营类项目（如厂房、商铺、光伏电站、温室大棚等）所产生的收益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其核心原则是“权属清晰、分配合理、使用规范、公开透明、保值增值”。
具体而言，文件主要着力于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明确收益归属：界定清楚项目收益的所有权或分配权归属于哪个集体或组织（通常是村集体经济组织）。
2.规范使用范围：严格规定收益资金可以用于哪些方面（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村级公益事业、设立防返贫基金、对困难群体进行救助等），并明确禁止用途（如发放干部津贴福利、偿还村级债务等）。
3.严格管理程序：建立健全收益资金的账户管理、使用决策、审批流程、公告公示、审计监督等全链条管理制度，确保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文件构成与条款
此类通知通常条款清晰，规定具体，条款数量一般在15至25条之间。其基本构成如下：
·总则部分：说明文件的制定目的、政策依据（如国家、省、市相关资金管理办法）、适用范围（适用于全县所有使用衔接资金建设的经营类项目及其收益）以及核心的管理原则。
·核心管理要求部分（重点）：分章节或条款详细规定：
·收益的确认与核算：如何计算和确认项目产生的合法合规收益。
·资金的使用范围：详细列举允许使用的正面清单和严禁使用的负面清单。
·分配与决策程序：明确村集体内部如何民主决策收益分配和使用方案（通常须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
·财务与账户管理：要求设立专账或纳入“三资”平台统一监管，规范收支手续。
·监督与责任部分：规定审计监督、检查督导的方式，以及对违规使用、贪污挪用收益资金等行为的追责问责机制。
·附则部分：明确文件的解释权归属、生效日期等。
修订情况说明
从文件标题和加强管理的政策意图来看，这很可能是方城县针对衔接资金项目收益管理这一特定、重要且易发风险的环节，首次制定或印发的专项规范性文件，其目的是填补管理空白、细化操作规则。因此，它不属于对已有文件的修订，而是一项新的专项管理规定。若未来根据执行情况或上级新要求进行调整，才会产生修订版本。
总结：这份《通知》实质上是为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造血”项目产生的“红利”戴上了“紧箍咒”和“导航仪”，确保其既能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又能精准滴灌到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发展的最需要处。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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